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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务航空协会理事会议事规则（暂行） 

  

为了有效提高北京商务航空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理事会及秘

书处工作效率，充分体现民主办会理念，引导协会健康发展，根据《北

京商务航空协会章程》规定，制订本规则。 

一、 协会理事会及秘书处分工 

北京商务航空协会理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负责在会员大会

闭会期间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领导协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

负责。为提高效率，协会理事会授权协会秘书处作为会员大会和理事

会决议、以及协会日常事务的执行机构。 

原则上，涉及行业及协会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由会员大会或理

事会进行决议，并交秘书处执行；涉及协会的日常运作及行业活动等

事项，秘书处可在民主办会的大原则指导下，酌情决策。 

二、 需提请理事会表决的事项 

以下事项需由协会理事会表决通过，方可执行： 

1、 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2、 协会领导层的提前或延期换届； 



3、 副秘书长及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4、 协会各项管理制度； 

5、 协会长期及年度发展计划； 

6、 协会年度工作及财务报告； 

7、 涉及协会发展的重大项目； 

8、 协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其他实体机构的设立； 

9、 向行业管理部门提交的报告、建议及其他文件； 

10、 理事及以上级别会员的入会申请； 

11、 违规会员的除名事项； 

12、 会员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内容； 

13、 其他协会会长认为需要呈请理事会讨论的重大事项。 

除以上事项外，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处理其他与协会有关的日常事

务。秘书处内部的议事程序由秘书处自行决定。 

三、理事会的会议组织和表决方式 

1、理事会会议的召开由秘书处动议，在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等

形成基本方案后由会长决定召开。根据协会章程，理事会会议必须由

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应到会理事三分之二数

以上表决通过才能生效； 

2、理事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管理，任何理事，均可以理事会员名

义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的意见和建议案，要求理事会讨论，形成决议案，



并给予答复； 

3、秘书处会员部负责受理各理事及会员单位的各种提案。在议案提

交至理事会表决前，应先由秘书处将议案审核整理并完成初步沟通，

再安排理事会表决； 

4、为提高效率，秘书处可采用邮件、微信等方式进行线上表决，并

将各理事的表决意见留存。采用线上表决方式时，应向全体理事征询

意见，理事会员单位应由理事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进行表决，代表该

理事会员的意见。线上表决的议案应由全体理事的 2/3（含）表决通

过； 

5、经理事会讨论的议案，对于已经形成的有效决议的，应由秘书处

及时形成书面材料，以理事会的名义对会员正式发布； 

7、按照《北京商务航空协会章程》和本规则的规定形成的有效决议

案,如果与个别会员的意见不相一致，原则上，该会员应当保留个人

观点，不应在不适当的场合散布与决议不符的个人意见； 

8、任何会员，非经书面授权，不得以各种名义，在理事会、秘书处

及协会的其他会员中，擅自发布正在研究未经决议的、或者尚未经过

合法程序正式公开发布的各种信息资料。违者将视情予以处罚。 

四、本规则自经理事会讨论通过之日起实施，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抄送：北京商务航空协会理事会。 

北京商务航空协会秘书处                  2017年 3月 13日印发 

拟稿：吕航  核稿：方新宇                      (共印 1份) 


